龙南市2026年乡镇就业之家运营项目
服务需求
1、运营对象：15个乡镇就业之家。
2、运营方式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，由第三方（人力资源服务公司）管理运营，15个乡镇作为1个项目。
3、履行期限：除采购人有其他要求外，中标人应在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规定的时间内（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5日内）与采购人签订合同。本项目服务期为两年，合同一年一签。首年合同期满后，采购人将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合格的，在预算保障的前提下续签下一年度合同；考核不合格的（四个季度平均分低于80分）不再续签。两年服务期满后，项目按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执行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服务事项
①劳动力资源调查服务。常态化开展劳动力信息摸排，每月及时更新《龙南经开区企业就业人员信息》、《龙南其他行业就业人员信息》、《外出务工人员信息》、《未就业劳动力信息》四类劳动力信息台账（准确率需达80%以上）。
②重点群体和用人单位需求调查服务。建立辖区内用工企业与就业群体的日常对接联系制度，定期开展用人单位用工需求调查。面向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等主体，摸排收集企业岗位、灵活就业岗位、大龄岗位等信息。各就业之家每月入企走访不少于20家次，及时整理发布岗位信息。
③政策咨询服务。做好政策宣传和咨询服务，每月开展一场政策宣传主题日活动，帮助辖区企业了解相关惠企稳岗政策，向群众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咨询，引导辖区内劳动者积极就业创业。
④信息发布服务。负责信息发布工作，含招聘岗位信息、群众求职信息、培训信息等，及时更新线下宣传栏，确保信息发布及时、有效。
⑤职业培训服务。收集辖区内企业和劳动力的培训需求，及时报送至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技能和评价提升股，做好培训后续就业跟踪服务，为有就业意愿人员推荐岗位。
⑥职业介绍服务。每周在岗位信息库中选取优质岗位信息、灵活就业岗位信息，在线下信息发布窗口做好组合式岗位信息发布；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向求职者提供职业介绍服务，建立用工信息和求职登记信息台账，精准匹配和推送岗位；做好“求职登记、岗位推荐、跟踪回访”全流程服务，建立详细工作台账，直至帮助求职者入职就业。
⑦就业援助服务。严格落实返乡就业帮扶工作，确保帮扶星级、年度目标任务达标；聚焦系统认定就业困难人员，主动开展重点群体就业帮扶，协助乡镇完成各类帮扶资料录入、信息更新；做好特殊群体台账管理与就业兜底，落实“131”就业帮扶机制，协助乡镇按月动态更新脱贫劳动力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劳动力就业台账；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落实“1131”就业帮扶服务，对长期失业人员落实“131”就业帮扶服务。
⑧就业和失业登记服务。对辖区内劳动力就业失业情况进行核实确认，在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及本乡镇的指导下开展就业失业登记。
⑨组织开展招聘活动。各乡镇就业之家每月在本辖区举办一场招聘会。
⑩推广线上平台。引导辖区劳动力和用人主体注册使用就业之家平台，扩大宣传，提升服务对象满意度；协助开展劳动关系协调和劳动权益保护活动。
⑪完成招工任务。完成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下达的招工任务（含富联精密招工工作）。
⑫围绕“龙南数智工匠”劳务品牌开展培训、推广工作。围绕我市电子信息、智能制造、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，实施精准培训与品牌推广，计划培养“龙南数智工匠”1000人次。
⑬完成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5、运营场所及人员安排：6个独立场所，需保证有3名工作人员在运营场所办公；9个便民服务中心，需保证有2名工作人员在运营场所办公。
6、信息保密要求：第三方在工作中收集个人信息时，应当严格遵循合法、合理原则，不收集与工作无关的信息或采取不正当方式收集信息；收集、保存、使用个人信息时，严格遵守法律规定，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个人信息保护，确保信息安全，防止信息泄露和滥用。
7、为确保乡镇就业之家服务工作的连续性与平稳过渡，避免因中标机构更替造成业务中断，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一份由投标人盖章、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确认的《就业之家工作平稳过渡承诺函》（格式自拟）。该承诺函须明确：中标后，在中标方自身工作人员未配齐前，由原有乡镇就业之家工作人员继续承担日常工作，中标方须全额承担其劳动报酬；同时，对于自愿转隶至中标方的原有工作人员，中标方应予接收并依法与其建立劳动关系。未按要求提供承诺函或承诺内容不完整的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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